
附  件

新乡市2025年水污染防治攻坚专项督察

整改任务清单

一、督察整改重视程度不够
1. 个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反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辉县市孟庄镇污水处理厂工艺存在缺陷，排水总氮浓度频繁超标。该问题于2022年12月完成整改。但督察发现，孟庄镇污水处理厂仍然运行不稳定，2025年出水口总氮累计超标34天、化学需氧量超标27天。现场督察还发现该污水处理厂厌氧池漂浮大量死泥覆盖整个池面、二沉池刮泥杆损坏、污泥回流管堵塞、污泥露天堆存等问题。

实施主体：辉县市
整改目标：确保孟庄镇污水处理厂整体运行稳定达标。
整改措施：（1）对孟庄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的4家化工企业废水单独治理，建立单独化工污水处理设施，减轻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2）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运行维护，发挥专业团队优势，强化工艺调控和设备管护，确保稳定达标运行。（3）2026年6月底前，对孟庄污水处理厂现有工艺进行提标改造，进一步优化治理工艺，提升治理水平。（4）完成污泥规范化处置协议签订，解决污泥露天堆存问题。

整改时限：2026年6月底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
2. 一些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标准不高。新乡市卫河污染问题在多次督察中均被提及，2021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明确了“全面推进卫河、共渠及其支流综合治理，提升水环境质量”的整改目标。但督察发现，卫河污染治理成效仍待提升，国、省控断面尚无法稳定达标。经查，卫河饮马口断面2024年2个月均值不达标，其中9月水质类别为劣Ⅴ类；卫河小河口断面、卫河皇甫断面2025年个别月均值不达标。2023年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察指出，新乡市凤泉区污水处理厂建设投运、贾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中心城区水系连通建设等一些整改措施未完全落地。截至本次督察，贾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进展缓慢，其他整改措施仍无进展。

实施主体：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新乡投资集团，新乡县、凤泉区、卫滨区、红旗区、牧野区、新乡高新区
整改目标：提升卫河污染治理成效；凤泉区污水处理厂建设投运；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贾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落地见效；推动中心城区水系连通建设。

整改措施：（1）全面推进卫河流域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加快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贾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进度，力争2025年12月底前完工，积极推进小尚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尽快开工。（2）市河湖事务中心实施卫河暗涵倒虹吸清淤疏浚工作。（3）市城管局、各辖区政府（管委会）持续推进市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泵站抽排对河道造成的污染。（4）凤泉区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计划，加快推进凤泉区污水处理厂建设投运。（5）市住建局聚焦建设任务，结合实际梳理分析水系连通相关遗留问题，及时提请市政府研究解决；市水利局加快推进东孟姜女河清淤工程，确保按期完成“四湖二渠”清淤任务，协同推动督察整改落地见效。

整改时限：新乡县综合污水处理厂、贾屯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卫河暗涵倒虹吸清淤疏浚工程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已完成）；“四湖二渠”清淤任务2026年底前完成；小尚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2026年底前开工建设；其他措施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验收单位：市城管局、市住建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

3. 个别群众举报件整改不彻底。新乡市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部分群众举报件整改标准低，举报问题反复，未得到根治。如，获嘉县某化工企业批建不符，截至督察期间仍未彻底整改到位。封丘县王村乡郑贾村某食品厂，无任何手续，被群众举报废水直排、气味刺鼻。现场检查时厂区内晾晒淀粉块、部分老旧设备未拆除等问题依然存在。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获嘉县、封丘县

整改目标：解决获嘉县某化工企业批建不符、封丘县王村乡郑贾村某食品厂非法生产等群众举报突出问题。

整改措施：（1）获嘉县对该化工企业批建不符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封丘县组织做好王村乡郑贾村某食品厂淀粉块、废水沉淀物等污染物清理，恢复场地生态。（2）对相关点位及周边开展高频监管，严防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已完成）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二、环境基础设施存在短板

4. 雨污分流改造进展缓慢。近年来，新乡市管网建设不断提升，主次干道基本做到雨污分流，但背街小巷等“毛细血管”雨污管网错接混接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老城区部分沿街商户、小区雨污不分问题突出。督察期间，随机抽查中心城区2025年雨污管网错混接改造台账，卫滨区3处未完成；牧野区古龙钢材市场1处未进行雨污分流改造；红旗区1处已封堵点位仍有废水流出。此外，新乡市老城区13条斜沟改造计划需加快推进。

实施主体：市城管局，红旗区、牧野区、卫滨区

整改目标：完成中心城区2025年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任务；加强斜沟系统治理。

整改措施：（1）系统摸排背街小巷管网混错接情况，建立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台账，扎实开展雨污管网混错接分流改造工作。（2）全面完成中心城区2025年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任务，对未完成的卫滨区3处、牧野区1处及红旗区反弹点位实施重点督办，确保按期销号。（3）指导督促有关辖区加快制定“一沟一策”改造计划，2026年底前完成白小屯斜沟整治工程，逐步推进其他斜沟整治。

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2025年雨污管网混错接改造任务（已完成）；2026年底前，完成白小屯斜沟整治工程
验收单位：市城管局

5. 雨污泵站环境效益不佳。新乡市中心城区共建有43座泵站，用于抽排城区雨水，其中26个泵站加装截污泵。督察期间，随机抽查5个泵站，其中4个截污泵未运行，汛期污水直排河道，污染地表水体。经取样监测，千佛堂泵站、石榴园泵站、西孟泵站污水氨氮浓度分别达到12毫克/升、18.2毫克/升、22毫克/升。现场还发现西孟泵站排口处河水呈墨黑色，表面漂浮油污，取样监测显示，化学需氧量浓度118毫克/升、氨氮浓度13.8毫克/升，达到黑臭水体标准。

实施主体：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卫滨区、红旗区、牧野区、新乡高新区
整改目标：确保中心城区雨污泵站截污设施规范、稳定运行，消除泵站前池水体黑臭隐患，全面提升泵站截污治污环境效益。
整改措施：（1）针对截污泵运行问题，结合前池水位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抽排机制，确保污水不发生直排。（2）指导各辖区加快推进泵站收水区域管网混错接改造，降低汛期污染强度，系统推进管网修复提升，切实提升截污效能。（3）强化部门联动，将泵站排口纳入水质日常监管与河长巡河重点内容，发现污染问题即时通报、快速处置，形成闭环管理。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验收单位：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

6. 部分县（市）城市污水处置不力。新乡市部分县（市）管网建设滞后，汛期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能力不足，造成污水外排。获嘉县武嘉九支排横穿县城，污水管网沿河铺设，汛期污水外溢直排河道，彦当桥闸口处，深色的九支排雨污混合水和共产主义渠上游来水“泾渭分明”。封丘县生活污水截留不彻底，文岩十支渠城区段水质较差，水体浑浊，臭味散发。辉县市长城大道沿线管网建设不到位，城镇污水通过田间沟渠排入北堤河，水质发黑发臭，与北堤河水体形成鲜明对比。

实施主体：获嘉县、封丘县、辉县市

整改目标：全面消除获嘉县、封丘县、辉县市水体黑臭隐患，系统解决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不足导致的溢流现象。

整改措施：（1）获嘉县加强对九支排收水范围污水管道溢流点位摸排，对发现问题立即维修，持续开展河道巡查，及时封堵风险排放口；完成城区新华街、文圣路、红旗路、健康路、胜利路污雨水管网分流改造；加快推进亢村南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2026年6月底前建成试运行；北区生活污水处理厂项目2025年12月底前开工建设。（2）封丘县全面排查文岩十支渠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并建立台账；深入开展文岩十支渠雨污水管网错混接点位排查整治，持续推进城区雨污分流改造；保持文岩十支渠适当的生态流量，活水保源；定期监测水质，确保不出现黑臭现象。（3）辉县市加快长城大道沿线雨污管网排查及分流改造，做到污水进厂、雨水入河。（4）获嘉县、封丘县、辉县市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管理，实现建成区水体“长制久清”。

整改时限：2026年6月底

验收单位：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三、污水处理设施问题多发

7.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缺位。2024年，新乡市涉水监控企业超标18家，其中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10家，占比55.5%。督察发现，获嘉县香山家园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无出水，沉淀池水质浑浊漂浮白沫，未正常运行。新乡县大召营镇污水处理厂，日常检查中发现氨氮和总氮废水采样管插入自配水样内，未对实际排放污水进行监测，自配水样清理后，排水口自动在线监测因子连续超标。原阳县官厂镇三污水处理站，加药罐内药水变质，表面发霉，幸福河排放口水质浑浊发白，处理效果较差。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获嘉县、新乡县、原阳县

整改目标：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达标排放。

整改措施：（1）获嘉县针对香山家园污水处理厂设备老化无法保障正常运行问题，实施香山家园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项目，倒排工期，加快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运；新乡县对大召营污水处理厂废水监测设施不正常运行进行立案查处，强化日常监督监测，确保设施正常运行；原阳县更换官厂镇官三污水处理站更换损坏设备、清理排污口，强化日常监管监测，确保出水达标。（2）加强对污水处理厂、涉水企业的环保政策普法宣传，督促企业制定废水排放自控措施。（3）市生态环境局、城管局督促各县（市、区）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确保规范运行，出水水质达标。

整改时限：2026年12月底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

8.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问题多发。新乡市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未能正常运行，督察期间发现一些污水处理站收水能力不足，一些出水水质超标，一些甚至停运处理设备，生活污水污染河道。如，封丘县小城村、辛庄村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收水率低，无法满足持续稳定运行，目前已停运并贴上封条，未见设置污水排口。经取样监测，卫辉市倪湾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总磷超标，长垣市西陈村出水口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超标。卫辉市汲城三村、辉县市裴寨村生活污水处理站未运行。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长垣市、卫辉市、辉县市、封丘县

整改目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设施正常运行，出水达标排放。

整改措施：（1）封丘县持续优化小城村“大三格”改造效果，强化辛庄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调试正常运行；卫辉市、辉县市、长垣市巩固设施检修成果，确保农村污水处理站稳定运行、水质达标。（2）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监管，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设施正常运行，出水达标排放。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9. 化工园区配套建设未完成。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及生态环境部等6部委联合印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化工园区配备专业化工生产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专管或明管输送的配套管网。但截至督察期间，新乡市经省级认定的6个化工园区中，仅获嘉县楼村化工园区配备了专业化工生产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其他5家未完成。要求建设“一企一管或多厂专管、明管输送”的配套管网，新乡市5家化工园区未建成。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卫辉市、辉县市、新乡县、获嘉县、延津县

整改目标：全面完成化工园区配套设施建设。

整改措施：（1）责成卫辉市、辉县市、新乡县、获嘉县及延津县严格对标6部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推进化工园区专业化工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2）市环委办定期核查建设进度，对推进滞后的园区进行督办、约谈，督促各县（市、区）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建成投运。

整改时限：2026年底前全面建成污水处理设施主体工程；2027年底前建设完成“一企一管或多厂专管、明管输送”配套管网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四、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

10. 涉水舆情时有发生。封丘县城区文岩十支渠河流水体黑臭，卫辉市汲水镇辛庄村附近共产主义渠支渠内污水直排，卫辉市孟姜女河镇国塔至新县医院段水质恶化，经开区职业技术学院西侧大沙河水质发黑，长垣市华豫大道辅路河道污染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封丘县、卫辉市、经开区、长垣市

整改目标：完成相关区域涉水舆情问题整改销号，消除环境隐患，实现水质明显改善。

整改措施：（1）对群众举报事项逐条整改，封丘县、卫辉市、经开区、长垣市对相关河道开展专项整治，限期完成污水治理、垃圾清理、水质修复等工作，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并销号。（2）严格落实舆情应对工作机制，一旦出现舆情，及时开展整改。（3）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各县（市、区）不定期开展涉水环境隐患排查，压实属地日常管护责任，从源头防范污染问题反弹。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已完成）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11. 河长制流于形式。部分河长责任意识弱化，整改任务层层下压，形式巡河问题突出。调阅新乡市巡河资料发现，2025年部分县（市、区）村、乡、县三级河长巡河次数多，发现问题少。但现场督察发现，部分地区中小河流、沟渠内生活垃圾随意倾倒，雨天冲刷进入河道，污染水体。如，封丘县居厢水厂西300米马圪垱排桥下，水体呈墨黑色，漂有浮萍，堆积部分垃圾，臭味明显。长垣市血浆站罗镇屯桥下，河道两侧有垃圾漂浮，水质发黑。牧野区107国道卜奇屯小桥处，水体中有垃圾，漂浮大面积浮萍。获嘉县东干二支排，黄河大道桥下倾倒生活垃圾。

实施主体：市水利局，长垣市、卫辉市、辉县市、获嘉县、延津县、封丘县、牧野区

整改目标：提升基层河长履职成效。

整改措施：（1）市河长办对问题突出县（市、区）的县级河长进行约谈，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督促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2）依托省级河长制系统，建立“线上抽查+线下核查”机制，对巡河时间较短、轨迹偏离等问题实时预警，提醒督办，对“打卡式”巡河行为，严肃约谈相关河长。（3）严格落实《新乡市河湖管护关键环节处置办法》，强化河长及协助单位责任；每季度通报河湖管护情况，常态化开展河道垃圾排查整治，推动河长制落地见效。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验收单位：市水利局

12. 黑臭水体整治有反弹。新乡市部分地区黑臭水体整治仍停留在“短期清理”层面，多采取引水冲污、垃圾清运等方式消除污染，雨污分流改造、截污纳管等源头治理工作不到位，导致黑臭水体屡治不绝。经取样监测，卫滨区八里营桥段西孟姜女河、封丘县黄德镇东南侧的沿镇沟渠、辉县市五里沟河太行大道第十七加油站旁，水体氨氮浓度分别达到13.8毫克/升、11.2毫克/升、13.9毫克/升。卫辉市城郊乡倪湾村京港澳高速西侧河沟，氨氮浓度达到27.2毫克/升。

实施主体：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卫滨区、封丘县、辉县市、卫辉市

整改目标：消除西孟姜女河等相关水体黑臭现象问题，建立黑臭水体“长制久清”长效机制。

整改措施：（1）卫滨区、封丘县、辉县市、卫辉市对积存污水进行妥善处理，加强河道活水补源和垃圾清运等工作，确保相关水体水质达标。（2）市城管局、水利局、卫滨区协调封堵西孟姜女河下穿管道，切断污染来源；封丘县加强对沿线村庄生活污水管控；辉县市加快推进太行大道沿河污水管网整修，对周边管网进行全面排查整修，禁止污水排入河道；卫辉市确保沿河村镇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3）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由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分别牵头，组织核查组对城市建成区及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现场核查，督促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整治工作；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对已完成整治的城市黑臭水体进行定期监测，力争实现建成区水体“长制久清”。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已完成）

验收单位：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

13. 排污口整治不彻底。新乡市部分地区入河排污口排查不彻底、整治不规范，是形成黑臭水体的直接原因。如，新乡县新龙路东贾城桥，河岸边存在污水排口，水体有臭味。获嘉县中山路与文圣东路垃圾中转站，清洗废水排入九支排。原阳县原兴路东关排桥西南侧入河排污口正在排放污水，未列入排查台账。封丘县世纪大道与封黄路交叉口，文岩十支桥东南角、西南角入河排污口，发现近期有污水排放痕迹，未列入排查台账。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新乡县、获嘉县、原阳县、封丘县

整改目标：完成全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溯源，基本完成全市主要河流及其支流排污口整治。

整改措施：（1）新乡县对新龙路东贾城桥附近排口开展摸排溯源、分类整治，对排放污水的口门进行封堵，将污水接入管网集中处理，保留的排污口纳入台账管理；获嘉县垃圾中转站设立专门的清洗废水导排设施，妥善处理废水，确保不发生乱流乱排问题；原阳县、封丘县将排污口纳入台账管理并开展规范化建设，查明污水来源，对雨污管网错混接点位进行整改，杜绝雨水排口晴天溢流问题发生。（2）建立排污口“动态排查、常态监管”机制，将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纳入年度污染防治攻坚考核，市生态环境局适时开展抽查核查，对整治不到位的严肃通报问责，防止问题反弹。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已完成）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14. 企业管理不规范。新乡市医药、化工、印染等行业企业数量众多，个别企业环保意识淡薄，环境管理不到位，生产废液去向不明。督察发现，新乡县某化工企业，生产时污水处理站无进出水，2025年4月自动在线监控连续23日无流量。凤泉区某印刷材料公司污水处理站长时间未运行，自动监测设备取样管浸没在固定水样内。牧野区一镀锌加工点，镀锌废水未经处理渗坑排放。此外，新乡市工业企业较多的凤泉区大块镇、新乡县大召营镇、辉县市孟庄镇等地区污水处理厂，企业负责人均反映不同时段有高浓度废水流入，冲击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新乡县、凤泉区、牧野区、辉县市

整改目标：规范医药、化工、印染等重点行业企业环境管理，严厉查处偷排漏排、设施停运、监测造假等违法行为。

整改措施：（1）加强排查，从严整改。牧野区持续跟进镀锌加工点污染案件办理，确保司法追责到位；新乡县、凤泉区督促相关企业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辉县市加快推进常村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分流孟庄污水处理厂压力；孟庄镇等相关地区加大上游污雨水管网错混接排查整治，由第三方技术公司提供专业支撑，确保上游来水达标。（2）相关县（市、区）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排查，强化企业环保培训，提升环保意识，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从源头规范企业排污。

整改时限：2025年12月底（已完成）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15. 资金保障不到位。2020年以来，新乡市共谋划实施中央、省级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43个，其中12个项目支付率为0，9个项目支付率不足50%。其中，2021年省级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的东孟姜女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原阳县文岩渠清淤疏浚治理工程、延津县文岩渠生态湿地建设项目至今仍未支付。2024年新乡市计划建设污水管网项目12个，其中8个项目因资金审批、征迁未启动等原因进展缓慢，4个项目仅开展了前期工作，所有项目均未开工。

实施主体：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长垣市、卫辉市、辉县市、获嘉县、原阳县、延津县、封丘县、凤泉区、平原示范区

整改目标：加快资金支付，保障项目有序实施，确保资金支付进度与项目施工进度相匹配；加快实施污水管网项目。

整改措施：（1）将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建设纳入我市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安排和年度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实施责任主体，做到责任落实、任务落实。（2）对2020年以来的中央、省级水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建立项目台账，做好项目日常调度督办和现场督导，协调财政部门根据工程进度按期拨付资金。（3）积极协调财政、水利、资源规划等部门解决项目用地等前期手续办理等问题，形成工作合力，保障项目加快推进。（4）加快污水管网项目项目前期和审批流程办理，确保项目早日完成建设。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验收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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